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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浙江工商大学教职工年度考核办法》（浙商大人[2011]133号）的文件精神，制定学院专任教师年度考核办法，具体如下：
一、考核对象
考核对象为学院所有专任教师（中层干部除外）。
二、考核指标
需同时满足以下两条为年度考核合格，具体如下：
1、科研任务：聘期第一年需完成岗位任务的15%及以上，第二年需累计完成岗位任务的35%及以上，第三年需累计完成岗位任务的60%及以上，第四年需累计完成岗位任务的100%及以上。
2、教学任务：聘期第一年需完成岗位任务的15%及以上，第二年需累计完成岗位任务的35%及以上，第三年需累计完成岗位任务的70%及以上，第四年需累计完成岗位任务的100%及以上。
三、科研任务完成率达到当年考核指标的95%（含）以上或教学任务完成量距当年考核指标不足（含）10课时为年度考核基本合格。
四、科研任务完成率达到当年考核指标的95%以下或教学任务完成量低于当年考核指标10课时为年度考核不合格。
五、本办法仅适用于第四轮聘期的年度考核，未尽事宜由学院岗位评聘委员会讨论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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